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13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7分至3時21分
113年7月5日（星期五）上午11時11分至12時43分
地點：紅樓302會議室
協商主題：
一、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高金素梅等21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盧縣一等16人擬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徐富癸等18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7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
一、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增訂第4條之1、第83條之9至第83條之11，不予增訂。
二、第83條之2、第83條之3及第83條之7，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三、第33條，照協商條文通過，如附件。
協商主持人：高金素梅
協商代表：傅崐萁　　　洪孟楷　　　林思銘　　　鄭天財Sra Kacaw　　　
盧縣一　　　柯建銘　　　吳思瑤　　　莊瑞雄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　瑩　　　王美惠
徐富癸　　　鍾佳濱　　　黃國昌　　　黃珊珊(代)　
吳春城(代)　麥玉珍
第三十三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財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縣（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在四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七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六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人。但依第二目規定計算無原住民議員名額者，原住民人口應計入之。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或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無山地鄉之縣（市）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人口數均未達一千五百人以上者，且原住民人口數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有離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依前二目規定計算之名額內應有該鄉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一)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者，不得超過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民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縣（市）區域議員名額多於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者，除離島縣人口多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人口五千人以上，其餘縣（市）人口多於四萬人以上者外，以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為其名額，不適用第二項規定。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直轄市及有山地鄉之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市及無山地鄉之縣選出之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山地鄉以外之鄉（鎮、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主持之。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委員盧縣一等提案第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請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應參酌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財政、區域狀況，並依下列規定，於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一、直轄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二人。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二、縣（市）議員總額：

(一)區域議員名額：縣（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在四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七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六十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六十萬人者，不得超過六十人。但依第二目規定計算無原住民議員名額者，原住民人口應計入之。

(二)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或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無山地鄉之縣（市）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人口數均未達一千五百人以上者，且原住民人口數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有離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者，依前二目規定計算之名額內應有該鄉選出之議員名額。

三、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一)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七人；人口在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十九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者，不得超過三十一人。

(二)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民代表名額。

直轄市議員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行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並得按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或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縣（市）區域議員名額多於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者，除離島縣人口多於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人口五千人以上，其餘縣（市）人口多於四萬人以上者外，以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選出名額為其名額，不適用第二項規定。

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直轄市及有山地鄉之縣（市）選出之山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市及無山地鄉之縣選出之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山地鄉以外之鄉（鎮、市）選出之平地原住民名額在四人以上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

依第一項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宣誓就職。該宣誓就職典禮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召集，並由議員、代表當選人互推一人主持之。其推選會議由曾任議員、代表之資深者主持之；年資相同者，由年長者主持之。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八十三條之二、第八十三條之三及第八十三條之七均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盧縣一等提案第八十三條之九至第八十三條之十一均不予增訂。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地方制度法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決議：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完成立法程序後，現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請伍麗華委員發言。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10時10分）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很高興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在今天終於三讀通過，去年4月的時候，我特別在質詢中提出，以彰化縣為例，3,100人的平原可以選出平地原住民議員，但3,192人的山地原住民，卻不能有山地原住民議員，並且山原不能參選一般區域議員的選舉，也不能參選平地原住民議員的選舉，這不僅僅違背了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選舉普通的原則，也就是不得以族群等因素限制人民的選舉權，這不但剝奪了個人的權利，也剝奪了族群集體的權利，因此我主張同樣的一部地方制度法，一般縣市應該要立刻比照直轄縣市的作法，區分出山原、平原的議員選舉。

今天我很高興在過去我們的族人所提出這樣不公平、不正義的陳情，終於今天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在內政委員會排審、大家的協商之下，終於能夠走到三讀。對於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我想要告訴我們的族人，在下一次選舉，彰化縣、雲林縣、新竹市、基隆市的族人們，我們終於可以擁有山地原住民議員的選舉，未來我想參政的這條路，我們的族人還有很多的權益要共同來爭取，我們會跟大家一起繼續努力，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伍委員。

下一位請高金素梅委員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10時12分）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這個會期由我擔任召委之後，原住民的法案我們通過了非常多，今天我要特別感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在這邊三讀通過了，本次修法我完成了三大里程碑，第一個是法制上，我們首次打破了山原跟平原的隔離，未來都會區的原住民，不分山原或平原，人數合計如果達到一定門檻，就可以共選原住民的議員。第二個，我們完成了族人23年來未竟的志業，自從90年開始，立法委員提案山原的參政權必須保障平原之後，終於在今天、在我召委任內三讀通過了，在這裡，我要謝謝國民黨團一路的支持，謝謝民眾黨團的支持，當然也要謝謝民進黨回頭是岸。再來我還要再談的是，我要恭喜彰化縣、基隆市、新竹市、雲林縣，因為我們的保障是比照平原之後，在這以上的幾個地區都會更增加1席的山地原住民議員。第三個是守護屏東鄉親的權益，避免少子化的關係減少12席的議員。我想原住民的族人是想要來實質解決問題的立法委員，高金素梅Ciwas Ali一定會堅持繼續捍衛族人的權益，謝謝，加油。

主席：謝謝高金委員。

下一位請鄭天財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0時15分）主席、各位委員，Tadamia'ray ko faloco'.非常謝謝高金素梅召委在今年4月18號內政委員會協商完成之後，在5月15號、7月5號兩次的黨團協商，促成了今天這個法案的通過。地方制度法已經實施很久，但是對於原住民在都會區的參政權一直是保障不足，今天三讀通過的條文，基本上有三個重點，第一個就是我們縣市議員的保障名額是採外加的保障，也就是在區域的總額之外，所以不會影響到非原住民的名額。第二個就是我們保障了沒有山地鄉的縣市，只要人口達到1,500人，就可以有山地原住民的議員名額。另外就是如果這個都會區、這個縣市平原跟山原都沒有達到1,500人，只要兩個加起來2,000人，就可以選出原住民的縣市議員，所以這次的修正之後，可以增加基隆市、新竹市、彰化縣還有雲林縣山地原住民各1席，另外雲林縣也會增加平地原住民1席的名額。另外就是為了因應少子化，屏東縣因為人口不斷減少，所以我們把80萬的人口修正為70萬，讓我們屏東縣區域選出來的議員的名額不會減少。在這邊再次謝謝我們所有黨團能夠支持，因為這次的地方制度法修正更保障我們都會區原住民的參政權，謝謝。

主席：謝謝鄭委員。

報告院會，各黨團推派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討論事項第四十五案。

四十五、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傅崐萁等33人擬具「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1會期第13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本案留待處理。

討論事項第四十六案。

四十六、本院國民黨黨團，為積極爭取離島經濟發展，金馬澎等三離島縣均以觀光財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小三通即為渠等三離島縣之主要經濟命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立即解除禁止人民組團赴大陸觀光之限制，並優先開放大陸觀光客循小三通赴金馬澎等三離島縣旅遊觀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討論決議：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決議，立即解除禁止人民組團赴大陸觀光之限制，並優先開放大陸觀光客循小三通赴金馬澎等三離島縣旅遊觀光一案。本案經第1會期第13次會議決議，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留待處理。

討論事項第四十七案。

四十七、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美國、法國總統至國會進行國情咨文制度為民主國家之典範，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訂有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相關規定，惟自我國修憲以來未曾落實。總統依憲法為國家元首、三軍統帥，任命行政院院長等重大之人事權組成內閣團隊，實質主導國防外交事務及國家大政方針，基於責任政治原理，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俾使立法院及全國人民知悉總統治國理念及施政方向，對於捍衛民主憲政以及公眾溝通兼具正面意義。面對國內能源政策困境、淨零排放挑戰產業轉型、兩岸關係之發展、電價導致物價齊漲波及民生經濟、財政收支劃分之調整、健保財務穩定保障民眾就醫等，均攸關國計民生之國家安全事項，與總統職權相關，如今總統及國會新民意產生，政治生態變化，應新民意託付，此刻立法院亟需落實相關法制，建立優良之憲政慣例，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為確保總統對全民負責之憲政機制，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討論決議：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決議，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一案。本案經第1會期第13次會議決議，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留待處理。

討論事項第四十八案。

四十八、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另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得樹立良好之憲政精神，體現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由是，賴清德準總統2024大選前，曾多次公開拋出願推動憲政改革及司法改革，國人亦亟欲了解新政府對於能源配置、推動淨零轉型之路徑、勞保與健保改革方案、與確保國家主權與安全等重要議題，為樹立良好的憲政慣例暨典範，深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13次會議討論決議：請院長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決議，本院於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前，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二規定，邀請賴清德總統至立法院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並依法回應立法委員提出之問題一案。本案經第1會期第13次會議決議，交付協商，並請院長召集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留待處理。

討論事項第四十九案。

四十九、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截至113年7月9日前，全院委員會及交通、教育及文化聯席委員會，均尚未將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報告提報院會，且各委員會均仍有如「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促進全國住宅使用特別稅條例草案」、「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午餐供餐法草案」等重大法案亟待審議。為落實實質審查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履行我國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之下之國家義務，及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所達成之決議，保障及鼓勵揭弊者踴躍揭發不法弊案，建立廉能政府，維護公共利益之實現；保障無法返回戶籍地行使投票權之民眾參與政治的權利；強化一般人民對於經營新聞節目之業者進行公眾監督，而有必要課予電視新聞業者「公開發行義務」、「股權資訊揭露義務」、「財務資訊揭露義務」以及「採購、補助與廣告收入來源揭露義務」，以促進資訊透明並確保新聞專業自主；增加多屋族及空置房屋持有稅負以鼓勵房屋釋出，減少空置並兼顧以稅制引導健全房市；為校園飲食安全把關，建立營養、食農教育及完善校園供餐體系，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人道經濟之進步價值，以促進學生健康飲食及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第1）會期延會至113年7月31日（星期三）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截至113年7月9日前，全院委員會及交通、教育及文化聯席委員會，均尚未將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報告提報院會，且各委員會均仍有如「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促進全國住宅使用特別稅條例草案」、「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午餐供餐法草案」等重大法案亟待審議。為落實實質審查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履行我國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之下之國家義務，及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所達成之決議，保障及鼓勵揭弊者踴躍揭發不法弊案，建立廉能政府，維護公共利益之實現；保障無法返回戶籍地行使投票權之民眾參與政治的權利；強化一般人民對於經營新聞節目之業者進行公眾監督，而有必要課予電視新聞業者「公開發行義務」、「股權資訊揭露義務」、「財務資訊揭露義務」以及「採購、補助與廣告收入來源揭露義務」，以促進資訊透明並確保新聞專業自主；增加多屋族及空置房屋持有稅負以鼓勵房屋釋出，減少空置並兼顧以稅制引導健全房市；為校園飲食安全把關，建立營養、食農教育及完善校園供餐體系，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人道經濟之進步價值，以促進學生健康飲食及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第1）會期延會至113年7月31日（星期三）止。」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大體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報告院會，提案黨團未推派委員說明。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未有委員登記，不發言。

現有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22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49案（如下附表），建請院會逕付二讀。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案號
	案由

	49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截至113年7月9日前，全院委員會及交通、教育及文化聯席委員會，均尚未將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之審查報告提報院會，且各委員會均仍有如「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促進全國住宅使用特別稅條例」草案」、「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午餐供餐法草案」等重大法案亟待審議。

　　為落實實質審查第十四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履行我國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內國法化之下之國家義務，及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所達成之決議，保障及鼓勵揭弊者踴躍揭發不法弊案，建立廉能政府，維護公共利益之實現；保障無法返回戶籍地行使投票權之民眾參與政治的權利；強化一般人民對於經營新聞節目之業者進行公眾監督，而有必要課予電視新聞業者「公開發行義務」、「股權資訊揭露義務」、「財務資訊揭露義務」以及「採購、補助與廣告收入來源揭露義務」，以促進資訊透明並確保新聞專業自主；增加多屋族及空置房屋持有稅負以鼓勵房屋釋出，減少空置並兼顧以稅制引導健全房市；為校園飲食安全把關，建立營養、食農教育及完善校園供餐體系，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人道經濟之進步價值，以促進學生健康飲食及健全學生身心發展，爰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

「本（第1）會期延會至113年7月31日（星期三）止。」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四條之一規定，另有民進黨黨團提議交付黨團協商。

民進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1會期第22次會議討論事項第49案，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思瑤　　莊瑞雄

主席：作以下之決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並由台灣民眾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